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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执法：


出示行政执法证件





告知：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，处罚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，制作陈述申辩笔录








作出处罚决定：


填写编有号码，预先盖有住建局行政印章的《简易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当场交付当事人，让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，告知行政复议、上诉权及当事人应有的权力。





执行：


当事人自觉履行处罚决定





备案：


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必须报


局机关备案








发现、接到举报、控告、主动交代等违法行为





局相关科室或法制股行政处罚登记





初审调查





不予立案





负责人审批





有属于本机关管辖，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发生





立案





询问








现场检查勘验





调查取证





依法采取其他方式





负责人召集会议，集体讨论





不予处罚





提出案件处理意见





处罚告知





听证





作出处罚决定





结案





执行





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





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被处罚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






